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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課   神就是光 

 

破冰：你认为基督徒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？我们通常会从哪些角度来评判一个基督徒（会

友、牧师、传道）是否属灵？（注意判断、评判与论断的区别。） 

讀經：約翰壹書 1:5-10 

背景資料： 

1:5 這句話听起来是要总结性地宣布此封书信最基本的论点，随后所有的劝勉、教导

都是基于这个真理。本节是开头四节经文之后的第一个陈述，也是一个提纲挈领性的经

文，用于引出后面的内容。 

1:5 节经文直译：「而这是我们从祂所听见、又报给你们的“信息“：神就是光，在祂

里面毫无黑暗。」约翰此时使用的转接词 kai（“而”），并且，原文这种句子结构是用来

强调报给你们的信息，而不是报的行动。有学者认为「光」未带冠词，指神的属性。也有

学者认为「神就是光」是一种比喻。约翰在此处说「神就是光」，这种用法与约翰福音

4:24「神是灵」、约翰壹书 4:8、16 中「神就是爱」的语法结构一样。笔者个人倾向于这

是一种比喻，用于描述神属性的一个层面。 

通过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使徒约翰正在面对三种错误观念，它们可能也是原初读者

所熟知的。在 1:6-2:1 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反面的观念，以及三个正面的观念： 

反面观念 正面观念 

1:6 我们若说「我们与神相交」，却仍在黑

暗里行…… 

1:7 我们若再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

中…… 

1:8 我们若说「我们无罪」 1: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…… 

1:10 我们若说「我们没有犯过罪」 2:1 若有人犯罪…… 

以上每一项陈述都是在围绕同一个主题（神是光）做了微妙的变化。在当时教会

内，有人自称他们与神亲密相交，并说他们生活没有被罪污染，他们没有做错事。但正如

第六节所暗示的，这些基督徒实际上正在过着一个言行不一的矛盾生活：自认为与神相

交，却在黑暗中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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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徒约翰从「神就是光，在祂毫无黑暗」这一本质属性的描述出发，直截了当的指

出何为错误观念、何为正确观点。（而「神就是光」这一对其本质属性的描述是主耶稣基

督亲自传讲的，不是使徒约翰所发明的（约壹 1:5）） 

使徒约翰在这里并没有开展深奥的神学辩论，这也不是他的本意。反之，使徒约翰

是要培育一种懂得如何「按真理而行」（约叁 1:3-4）的门徒生活。 

觀察與解釋：（如時間不夠，可先分享有❉ 的題目） 

1、「神就是光」（1:5）： 

神与「光」的联系，首先来自旧约：神创造了物质世界的光（创 1:3）；以色列人出

埃及后在旷野行走时，神赐下可见的光（夜间的火柱（出 13:21））；大卫在祷告中称颂

神的属灵之光，驱散了黑暗（撒下 22:29）。先知弥迦宣告说：「我虽跌倒，却要起来；

我虽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。」（弥 7:8）。诗篇和箴言也常常提到光，将光与

黑暗对比。 

在使徒约翰的著作中，不仅神是光，耶稣也是光（约 8:12，9:5），主耶稣自己也曾

说：“我到世上来，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，不住在黑暗里”（约 12:46），祂也劝人说：“你

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”（约 12:36）” 

因此，神的光为人提供了方向（赛 8:20，51:4，箴 6:23），并显出有害或不法的行为

是在黑暗里。 

藉着「神就是光」这一宣告，显示出黑暗的判断标准，不是取决于使徒约翰的教

导、命令或爱的鼓励，甚至不是取决于写作原因。它是受约翰所看见的神——神的光、祂

的道德和圣洁——支配。神的光提供了标准和手段，使我们能够诊断错误，并提出纠正的

措施。 

2、「黑暗」（1:5）：原文有两种含义：A、一种缺乏光的状态，黑暗，昏暗、黑

暗。B、思想或心灵的黑暗。结合上下文，使徒约翰所说的「黑暗」，至少是指人不好的

行为、意念。 

3、「信息」（1:5）：原文字来自 άγγελος (使者)、 αγγελλω(报告)，并且这个报

告、传扬的内容也可指人对神的概念，并且这个对神的概念是人靠着自己无法形成的，

「是个启示，而不是发现」。 

❉ 思想问题 1：根据「神就是光」这一宣告，你作为基督徒，该如何回应诸如“善意

的谎言”此类以好的目的为由，而许可使用不义的方式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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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「在黑暗里行……不行真理了……我们若在光明中行」（1:6-7）：这里的『行』

意思是行走，表示追求某种生活方式和行为。 

5、1:10 这节经文的原文时态时现在完成时态，这种语法这种语法结构显示，在说话

者的观念中，这个言语过程是指一种状态或情况。从一世纪犹太观点看，没有比断言神说

谎更亵渎的行为了（约 8:44）。 

❉ 思想问题 2：什么叫行真理？在什么情况下，人会说自己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

里行？人内在属灵状况与外表行为有何关联？这关联如何肯定信仰的真确性？ 

思想问题 3：比較第八與第十節: v.8「若說自己無罪.. 」， v.10「若說自己沒有犯過

罪…」, 兩者有何分別? 兩种假設(若..) 的錯誤在那裡? 你比較容易落在那种錯誤中? 

思想问题 4：世人都不喜歡被稱為罪人, 你如何理解人人有罪的事实?  

思想问题 5：从本段经文中，你认为基督徒会犯罪吗？合理解决罪的方式是什么？ 

歸納總意： 

神就是光，在祂毫无黑暗。因此，凡期待与神相交的人，必须努力活在神的光中。

基督徒蒙恩得救后也仍然会犯罪，但神应许说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 神是信实的，是公

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；」（约壹 1:9）。 

應用問題： 

❉ 根据这段经文，我最需要改变的是哪一件事？我该如何持续活在神的光中？ 

 


